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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ANDING CHINA GROUP LIMITED

品 牌 中 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0863）

更改公司網站

品牌中國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網站將由

「http: / / www.brandingchinagroup.com」更改為「https: / / bc.group」，自二零一九年一月

十七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
品牌中國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Lo Ken Bon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Lo Ken Bon先生、高振順先生、方彬先生、Madden

Hugh Douglas先生及Chapman David James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

生、謝其龍先生及戴並達先生。


